服务采购需求
1、 项目背景
为保障采购方卫星通信业务合法合规运营，落实无线电管理及电信业务经营相关监管要求，拟需采购委托专业服务机构，提供全程协助办理 A23-2国内甚小口径终端地球站（VSAT）通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基于老挝一号卫星的《卫星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全流程申报辅助工作。
2、 服务内容
1. 响应对象依据《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通信管理、无线电管理相关法规要求，协助采购方完成全流程政策咨询、材料编制、方案梳理、审核配合等申报辅助服务。
2. 响应对象协助采购方对接电信主管部门、无线电管理机构，跟进审批进度，协调解决审批过程中的合规性问题，配合完成材料补正、审核答辩等工作。
3. 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制定项目工作计划、材料清单，明确办理节点与交付物，提交采购方审核，经采购方审核无误后按计划推进实施，确保6个月内成功取证及完成备案工作。
4. 响应对象指导采购方规范准备企业基础资料、业务技术材料，配合完成申报全流程配合工作。
5. 响应对象全程跟踪项目推进，直至采购方成功取得全部许可文件。
6. 根据采购方或项目需求，如有必要，提供项目相关培训、售后服务与技术支持。
3、 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全部取证及备案工作。
4、 服务要求
1、配置固定服务团队：项目负责人、资质申报专员、无线电业务对接专员至少各1名；
[bookmark: _GoBack]2、远程服务1个工作日内响应，紧急情况2个工作日内到场指导；
3、严格遵守保密规定，对企业资料、申报材料、审批信息永久保密；
4、每15日书面同步一次项目进展。
5、 成果交付及验收标准
交付VSAT经营许可证、卫星频率许可文件、项目实施方案、全套申报材料、培训记录、售后确认单等；6个月内按期取证备案、证件真实有效、资料完整规范即为验收合格。
6、 报价方式
本次采购服务采用总价包干报价，包含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和无线电频率申请全流程服务费、材料编制费、主管部门对接费、答辩配合费、取证等全部相关费用，除此之外采购方不再单独支付其他费用。
7、 支付条件及方式
成交人按照采购方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全部服务内容并经采购方验收合格后，成交人开具符合国家税务规定及采购方财务要求的发票，采购方收到发票后30日内一次性支付100%合同价款。若逾期未完成服务内容，采购方不予支付全部合同价款款，并有权解除合同。

